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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猛发展，
有相当一部分工作被人们交由AI来完成，
一些需要创作产出的工作也被交由AI“全
权负责”，但AI生成的作品受法律保护吗？

近日，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涉AI创作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
件，判决驳回上诉人万某全部诉讼请求，
明确了人工智能辅助生成内容的著作权
保护边界。

AI设计的玩偶被“侵权”
万某是一名“90后”艺术设计师，常年

负责自家玩偶加工厂的新品造型设计，在
技术的更新迭代下，AI软件成为万某日常
设计玩偶造型的“秘密武器”。

2024 年恰逢蛇年，万某以蛇年为主
题，依托AI软件设计完成一款卡通蛇造型
玩偶的平面图片，随后进行打样制作，并
为该设计办理了著作权登记手续。凭借
可爱的造型与细腻的质感，该毛绒玩具推
向市场后，获得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一段时间后，万某意外发现江苏扬州
某公司、浙江杭州某公司等三家公司在未
经其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生产、销售与自
己设计高度相似的蛇形玩偶。万某认为，
该行为侵犯其著作权，遂诉至仪征市人民
法院，要求三被告停止侵权、销毁侵权复
制品，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1
万余元。

设计图不具有独创性
仪征法院一审审理期间查明，万某

主张权利的蛇形玩偶设计图，系其通过
AI 软件生成，万某在创作过程中输入了

“卡通蛇”“毛绒质感”“3D”等常见修饰
性关键词，经多次点击刷新按钮后获得
最终图片。

庭审中，万某诉称，其在获得AI生成
图片后，又通过PS软件对图片细节进行了
调整优化，并经过近两个月的实物打样及
反复迭代，才最终制成立体玩偶。其表
示，自己在整个玩偶造型的产生过程中投
入了大量智力劳动。但其始终未能提供
原始手稿的真实形成时间证据，且无法再
现AI生成图片的完整流程，亦无任何有效
证据证明其对AI生成的原始图片进行了
具有独创性的实质性修改。

被告之一的杭州某公司提交的证据
显示，某社交平台曾另有账号在先发表过
造型、配色高度相似的卡通蛇图片，万某
在与该账号交流过程中曾承认其图片系
AI 生成，且与在先发表作品存在相似，并

称自己的本意不是“洗图”。
仪征法院审理后认为，著作权法保护

的作品应具备独创性，即在文学、艺术和
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
表现的智力成果。万某利用AI软件生成
图片时，输入的关键词属于抽象思想范
畴，单纯点击刷新、选择图片行为不能认
定为独创性智力投入，对于其主张的PS修
改、实物打样调整，亦未提供有效证据佐
证，综合现有证据，万某设计的蛇形玩偶
不构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据此，判决驳
回万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权利边界需严格界定
万某对一审判决不服，向扬州中院提

起上诉，坚持认为其在AI创作中的多轮提
示词调整、后期精修及平面转立体过程构
成智力投入，其设计的蛇形玩偶构成具有
独创性的作品，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
支持其全部诉讼请求。二审期间，万某提
交了AI软件操作视频、盗版玩偶销售截图
等证据，拟证明其作品的独创性及市场认

可度。
二审中，扬州中院指出，人工智能技

术虽降低了创作门槛，但其生成内容能否
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仍需以作品
能否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创性智力投入为
前提。本案中，万某输入的提示词数量
少，且较为常见，无法对软件输出内容形
成强限定，多次刷新图片系软件自动生成
过程，图片的生成主要依赖于AI软件的随
机性与不确定性，作为软件使用者的万某
无法控制生成结果，也无法再现创作流
程，由此获得的生成内容不能体现其个性
化选择和独创性贡献，不构成著作权法意
义上的作品。

关于立体玩偶的独创性，在将平面图
片转化为立体玩偶时，若未超出原平面作
品的基本表达，仅进行材质、尺寸等简单
调整，属于平面到立体的复制，不构成新
作品。万某主张的实物打样迭代，并未产
生新的独创性表达，其作品的市场销量也
不能作为认定独创性的标准。据此，扬州
中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家庭本该是温暖的港湾，有人却把家变得“阴云
密布”。

恶语相加贬损伴侣；以威胁、恐吓手段控制配偶
……亲密关系变成“精神牢笼”。这些行为虽没有留
下明显的身体外伤，却造成持久的心理创伤，严重侵
害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破坏家庭和谐。

今年是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十周年。最高人民法
院3月30日发布典型案例，以案释法阐明“软暴力”也
是家庭暴力，以司法审判之力，推动构建平等、尊重、
信任的婚姻家庭关系。

人格贬损不是“小事一桩”——

不少人误以为，只有拳打脚踢才算家庭暴力，
而持续性语言攻击、人格贬损只是“夫妻拌嘴”“小
事一桩”。

在一起离婚纠纷案中，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打破家庭“软暴力”这一看不见的牢笼，帮助受害人卸
掉心理枷锁，清晰认定“隐形家暴”。

此案中，张某长期酗酒，酒后频繁对妻子赵某进
行辱骂、言语恐吓，甚至以暴力威胁逼迫对方同意离
婚。日常生活中，张某也常因打牌输钱等琐事，动辄
打骂、侮辱配偶与子女，多次叫嚣“女人不打不听话”，
对家人实施持续性精神摧残。

妻子赵某起诉至法院离婚，要求张某支付精神损
害赔偿金。2024年2月，法院结合赵某提交的聊天记
录、视频等证据，以及张某的当庭自认，认定张某行为
已构成家庭暴力，依法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女由
赵某抚养，并判令张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1万元，
以司法裁判为受害人撑腰，向家暴行为“亮剑”。

婚姻以尊重为基础，精神控制须担责。
北京市二中院民六庭三级高级法官王军华表示，

这起案件的判决，传递了清晰的司法态度：任何人无
权以婚姻名义侵害配偶人格权、实施精神控制。语言
暴力不是“家务私事”，而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
为，必须受到法律约束。

王军华提示，如果遇到精神侵害，要放下“家丑不
可外扬”的顾虑，及时留存聊天记录、录音、视频、伤情
照片等证据；向社区、妇联、公安机关反映情况，也可
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提起离婚诉讼；提出
损害赔偿请求，让施暴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长期不让配偶正常社交造成伤害也是家暴——

长期限制配偶与他人正常交往，算不算家庭暴
力？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给出了明确回答：算。

王某与丈夫赵某结婚已有 40 多年。婚后，赵某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长期怀疑王某与他人有不
正当关系，其通过殴打、辱骂、侮辱等方式，强行限制
王某与他人正常联系。

比如房屋装修期间，王某在中秋节给装修工人送
月饼表示感谢，赵某据此认为王某与装修工人有不正
当关系；双方在银行办理贷款过程中，王某与银行工
作人员闲聊时为其推荐了中医，赵某也认为王某与银
行工作人员有不正当关系……

久而久之，王某对与异性接触产生了恐惧，正常
社交几乎被剥夺。

王某曾多次起诉离婚，但都在担心赵某报复的压
力下主动撤诉。后来，赵某再次无端怀疑王某与自己
的朋友关系“不正常”，对王某实施殴打，导致其右眼、
面部挫伤，多处软组织肿胀。王某向法院申请了人身
安全保护令。

渝中法院审理认为，赵某无端怀疑妻子，并以殴
打、辱骂、侮辱等方式，禁止、限制王某与他人正常接
触，不仅侵害了王某的身体权、健康权和名誉权，还干
涉了她的人身自由，在身体和精神上都构成了侵害，
依法认定为家庭暴力，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

承办此案的法官介绍，限制正常社会交往，使被
限制一方在精神上、行动上双重不自由，司法应该对
这种非法限制行为进行制裁。这个案件也警示我们，
爱与尊重是家庭关系的主基调，应当维护家庭成员的
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

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纠纷，不属于家务事。
“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有本质区别。”最高人民法

院民一庭副庭长冉克平对此进行解析，家庭暴力的核
心特征在于控制与伤害，具有长期、反复和周期性，并
不是简单的情绪失控或偶发冲突。从司法实践看，家
庭纠纷的双方一般处于平等状态，能自由表达利益诉
求，多为双向沟通冲突。

家庭暴力具有隐蔽性。冉克平表示，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人民法院会根据具体案情，对所诉行为是否
属于家庭暴力作出认定，全面、立体保护受害人合法
权益，使“硬暴力”“软暴力”都无处遁形。

家庭不是情绪宣泄口，婚姻需要平等相待。
任何以侮辱、恐吓、胁迫方式侵害配偶权益的行

为，都应被坚决抵制。请记住：暴力之下，沉默不是保
护，而是纵容。面对家庭暴力威胁时，要拿起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让我们携起手来，对任何形式
的家庭暴力说“不”，让每一个家庭都是安全的港湾。

“软暴力”也是暴力
法律保护“沉默的你”

新华社记者冯家顺吴文诩周闻韬

用AI设计生成作品
能否获得法律保护

扬州中院：生成内容不能体现独创性贡献不构成作品
通讯员武雪宝张瑾瑶记者罗莎莎

如今，人工智能（AI）技术以突破
性力量释放了生产力，更以普惠性特
质推动了文化创作的蓬勃发展，大幅
降低了创作门槛，让“人人皆可成为
文化产品输出者”成为现实。从文案
撰写、视觉设计到音乐创作，AI工具
已深度融入各类文化生产场景，让普
通创作者无需具备专业技能也能快
速产出作品，极大丰富了文化产品的
数量与形式。

但 AI 技术发展的核心目标，是
让科技进步的红利惠及每一位社
会成员，而非让技术成为垄断文化
生产、挤压创作空间的工具，这就
要求人们在拥抱技术便利的同时，
明确 AI 创作的权利边界，防范著作
权纠纷。

创作者借助 AI 进行创作时，需
明确著作权保护的核心是“独创性”。

一是AI创作过程需留存完整原
始记录，包括提示词的具体设计、参
数调整、后期修改的流程、截图等，以
此证明自身的个性化选择和实质性
智力投入，避免因无法再现创作过

程、缺乏证据支撑而难以主张权利。
二是要区分“AI 辅助创作”与“AI 自
动生成”，若仅简单输入关键词、通过
刷新选择图片，未进行实质性修改和
个性化设计，难以认定具有独创性。
三是平面作品转立体作品时，需产生
新的独创性表达，才能构成新的受保
护作品，单纯的复制、简单改良不足
以获得著作权保护。

本案中，万某的“创作”更接近于
AI的自动生成物，如将此类简单劳动
认定为作者的创造性劳动，将会影响
公众对人工智能素材的再次接触与
使用，故应当合理界定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著作权保护的边界。若有证据
证明使用者融入独立思想、进行创造
性修改等智力投入，并使成果体现其
独特表达时，相关生成内容才可能构
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本案的审理既守住了知识产权保
护的底线，也契合著作权法的立法初
衷，希望借本案引导创作者规范使用
AI工具，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来源：法治日报）

法官说案

记者 3 月 31 日从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
悉，为落实新修订的《殡
葬管理条例》，加强殡葬
领域价格监管，近日，市
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
印发《殡葬领域明码标
价规定（试行）》，为各类
经营者明码标价提供分
类指引。

规定要求，殡葬用品
和服务的标价应当清晰
明确，一般情况下不得使
用“面议”“100元起”等表
述方式模糊标价。

新华社发王鹏作

规范管理


